梁河县人民政府文件

梁政复〔2019〕136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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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采用拆除重建 货币化安置 改（扩 翻）建实施梁河县2018年

城镇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批复

县住建局：

你局上报《关于采用拆除重建 货币化安置 改（扩 翻）建实施梁河县2018年城镇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批复的请示》（梁建请〔2019〕39号）已收悉。经县人民政府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原则同意该《请示》。
为推进我县2018年城镇棚户区改造项目，完善项目前期手续，同意你局采用拆除重建 货币化安置 改（扩 翻）建实施梁河县2018年城镇棚户区改造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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